


分类科目列入“50402 基础设施建设”。 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.做好资金报账。资金实行县级报账制。县林业局要做好该

项目所有资金投入及支出的会计核算。

2.做好项目资金管理。要严格按《上高县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(试行)的通知》 (上财农字〔2021) 24

号)文件要求，加强项目资金监管。县林业局对项目资金管理负

主要责任， 具体负责项目的申报审核、组织实施、报账审核、资

金监管及资料收集整理等工作，确保项目实施效益和资金支出进

度， 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。

3.做好组织实施。县林业局需委派1名专人督促项目实施进

度，对项目下达1个月以上仍未启动的，要专人催办；对6个月

以上仍不能启动的，县林业局应及时与县乡村振兴局联系，申请

项目调整，严禁衔接资金滞留。

附件： 上高县 2023 年度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(欠发

达国有林场巩固提升) 补助资金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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